
 

護理部在學學生優異獎學金補助辦法 
114.11.1 

一、 目的： 

為鼓勵在學學生於學習過程中認真向學，嘉勉優異表現，並提升護理知能

及學術水準，特訂定此辦法。 

二、 申請對象： 

申請當學期（或當學年度）需與本院簽訂○1 護理獎學金或○2 公費生之在

學學生。 

三、 申請資格： 

(一) 每學年度該學期學業平均成績88分以上、操行成績須在85分以上，

且不可有任一科不及格。 

(二) 申請年度之前學年上、下學期學業成績各不得低於 80 分，無任何

不及格科目；操行成績各需甲等或 80 分以上。 

四、 獎勵名額與獎金： 

(一) 每學期各校獎勵名額共計 10 名，依學業平均成績暨班內名次進行排

序，第 1-2 名，10000 元/學期；第 3-5 名，8000 元/學期；第 6-10 名，

6000 元/學期。 

(二) 每年獎勵名額，可依當年度申請狀況彈性調整。 

五、 申請期間： 

(一) 每學年度上學期於每年 3 月 1 日~3 月 31 日。 

(二) 每學年度下學期於每年 11 月 1 日~11 月 31 日。 

六、 申請手續： 

(一) 護理部公費生在學優異獎學金申請表。 

(二) 學生證（正反面）影本乙份。 

(三) 學年度學期成績單正本（需蓋有學校印鑑證明）。 

(四) 護理獎學金服務契約書影本。 

(五) 簽收單。 

七、 審核辦法： 

(一) 依學業成績評比；學業成績相同者，以操行評比；操行成績相同者，

以護理獎學金簽約年度累計評比。 

(二) 逾期送達或申請資料不齊全者，不予受理。 

(三) 本院保有最後決定權。 



 

護理部在學學生優異獎學金申請表 
姓    
名  出生年月日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性    
別 □女        □男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

 

就讀 
學校  科系年級              科/系         年級 

入學 
年度 

民國                年 
聯絡方式 

手機： 

預計畢

業年度 
民國                年 E-mail： 

通訊 
地址 

   

 
市 

 

鄉

鎮 
 

路 
 段  

巷 
 

號 

 
縣 

市

區 
街 弄 樓之 

申請 
資格 

1. 申請當學年度需與本院簽訂護理獎學金或公費生之在學學生。 
2. 每學年度該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88 分以上、操行成績須在 85 分以上，且不可

有任一科不及格。 
獎勵名

額與獎

金 

每學期各校獎勵名額共計 10 名，依學業平均成績進行排序，第 1-2 名，10000
元/學期；第 3-5 名，8000 元/學期；第 6-10 名，6000 元/學期。 

申請 
日期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應繳 
資料 

□ 1.申請表乙份。 
□ 2.學生證（正反面）影本乙份。 
□ 3.成績單（申請當年度當學期），需蓋有學校印鑑證明。 
□ 4.護理獎學金服務契約書影本。 
□ 5.簽收單。（領款方式一律採匯款，如非玉山銀行帳戶需自付手續費 30 元） 

 
(資料備齊請勾選，並請依順序於左上角裝訂，資料不齊全者，不予受理)  

審核 

教研督導 人事督導 部主任 教學研究部 
□通過□不通過 □通過□不通過 

  
  



 
簽 收 單 

茲收到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 

姓名  給付總額 (A)  

■院外人士                □院內員工 代扣稅額 (B)  

格式代號及所得類別： 
□50 薪資   □9A 執行業務   □9B 稿費及講演鐘點費等 
■92 其他所得 

代扣健保費(C)   

給付淨額 (A)-(B)-(C)  

給付總額(A)  新台幣        拾        萬        仟        佰        拾        元整 

領款事由  

領款人簽名  日期  

身分證字號∕統一證號           國家代碼  

戶籍地址(含郵遞區號) 
□□□       市（縣）       區（鄉、鎮、市）        里（村）    鄰 

          路（街）      段      巷      弄      號      樓 

非中華民國國籍者或具中華民國國籍但無戶籍者，本給付年度內所得人累計在華是否滿 183 天？
According to your Visas this year,do you stay in Taiwan for more than 183 days? □是 Yes  □否 No 

護照號碼 
Passport No. 

 

領款方式 

□ 現金 (款項已由本人收訖) 

■ 匯款 郵局：局號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銀行：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分行 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 (匯款手續費需自付) 

備註： 1.薪資(50)及執行業務所得(9A、9B)：給付總額達 20,000 元以上，一律由會計室

匯款作業。  
       2.非國內居住之個人其入境未滿 183 天者，代扣稅率請詢問會計室。 
       3.「院外人士」單筆給付薪資(所得類別為 50 薪資)超過每月基本工資，請先代

扣二代健保補充保費。 
   4.無論院內、院外人士單筆給付所得(所得類別為 9A、9B)超過 20,000 元者，請

先代扣二代健保補充保費。 

 


